项目技术、服务要求
一、项目目标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无线电监测设施测试验证工作规定（试行）〉的通知》（工信部无〔2017〕283号）等相关文件要求，结合陕西省无线电监测设施的实际情况和往年测试验证工作基础上，2025年拟选择有资质有能力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对陕西省在用的指定监测设施开展测试验证工作，其中固定监测站10个、移动监测站2个、可搬移监测站2个，确保无线电监测设施在使用过程中的准确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充分发挥无线电监测数据在政策制定、干扰排查等工作中的技术支撑作用。
二、测试验证内容
对指定的监测设施进行测试验证工作。具体清单如下：
	序号
	类型
	所属单位
	数量

	1
	固定监测站
	咸阳
	2

	2
	固定监测站
	宝鸡
	1

	3
	固定监测站
	渭南
	1

	4
	固定监测站
	延安
	1

	5
	固定监测站
	榆林
	1

	6
	固定监测站
	汉中
	1

	7
	固定监测站
	安康
	2

	8
	固定监测站
	商洛
	1

	9
	移动监测站
	省站
	2

	10
	可搬移监测站
	榆林
	1

	11
	可搬移监测站
	宝鸡
	1


三、测试技术要求
（一）测试项目
	序号
	测试项目
	测试指标
	测试方式
	备注

	1
	固定监测站
	无线电监测、测向系统：测向精度、天馈系统驻波比、频率测量精度和电平测量精
度等指标
无线电监测接收机：监测灵敏度、电平测量误差、频率准确度、接收机杂散发
射和扫描速度等指标
	现场测试/传导测试
	根据设备实际情况开展无线电监测、测向系统及无线电监测接收机测试

	2
	移动监测站
	无线电监测、测向系统：监测灵敏度、场强测量精度、频率测量精度、测向灵敏度
和测向精度等指标
无线电监测接收机：监测灵敏度、电平测量误差、频率准确度、接收机杂散发
射和扫描速度等指标
	开场测试/传导测试
	根据设备实际情况开展无线电监测、测向系统或无线电监测接收机测试

	3
	可搬移监测站
	无线电监测、测向系统：监测灵敏度、场强测量精度、频率测量精度、测向灵敏度
和测向精度等指标
无线电监测接收机：监测灵敏度、电平测量误差、频率准确度、接收机杂散发
[bookmark: _GoBack]射和扫描速度等指标
	开场测试/传导测试
	根据设备实际情况开展无线电监测、测向系统及无线电监测接收机测试


（二）测试依据
测试必须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无线电监测设施测试验证工作规定（试行）〉的通知》（工信部无〔2017〕283号）要求，必须满足如下标准：
1.《省级无线电监测设施建设规范和技术要求（试行）》；
2.《VHF/UHF无线电监测测向系统开场测试参数和测试方法》（GB/T 34089-2017）；
3.《VHF/UHF频段无线电监测接收机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GB/T 32401-2015）；
4.《VHF/UHF无线电监测测向系统开场测试参数和测试方法》（YD/T 2675-2013）；
5.《VHF/UHF频率范围内测向系统测向灵敏度的测试程序》（ITU-R SM.2096）；
[bookmark: _Hlk107997248]6.《固定测向系统测向精度的现场测试程序》（ITU-R SM.2097）；
7.《测向系统测向精度的测试程序》（ITU-R SM.2060）；
四、测试期限
成交供应商应在合同签订生效后的5个月内完成项目中指定的无线电监测设施测试验证。如由于采购人的原因或不可抗力的因素造成合同延迟签订或测试延期的，时间顺延。
五、验收要求
1.成交供应商在合同签订生效后的5个月完成整个项目的交付验收。如由于采购人的原因造成合同延迟签订或验收的，时间顺延。验收时须提供测试验证报告及相应的成果。
2.验收由采购人组织，成交供应商配合进行：
（1）测试验证服务完毕后，由采购人组织开展验收工作，验收所产生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2）验收标准按招标文件相关约定执行，成交供应商应首先给出具体验收计划、内容和方法，与采购人讨论并通过后，方可按计划进行验收。
3.成交供应商应负责在项目验收后将测试验证的有关测试报告、验收报告等文档汇集成册交付给采购人。

